
1引言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

于 2008年在全国范围全面铺开。由于这次改革直

接涉及到农村千家万户，被认为是继解放初的土地

改革、20 世纪 80 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的“第三次土改”。随着林改的相继实施，林改的绩

效随之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从区域范围来看，

有全国水平的研究，如刘璨等（2006）、徐晋涛等

（2008）、孔凡斌等（2009）对我国林改的制度变迁绩

效进行了系统研究；有省域方面的研究，如雷加富

（2006）、孙妍等（2006）、李娅等（2007）、洪亚军等

（2008）、孔凡斌（2008）、孙雨葭等（2010）对江西的研

究，徐济德等（2005）、孔祥智等（2006）、朱冬亮等

（2007）、王新清（2008）、林琴琴等（2011）对福建的研

究。从绩效评估的内容来看，主要涉及林农增收、

生态建设、林区和谐等内容。也有学者进行专项研

究。如贺东航等（2010）对林改与林农增收进行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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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China’s 22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76 villages 1050 households

survey data in 2011，from the microscopic point of view，follow-up observations of the collective forest tenure re⁃

form trends at the village, and its economic, socia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 The survey shows that nearly 70% of

farmers received forestry propertry certification, compared with the forest tenure reform, contracting hill area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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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格日乐图等（2010）对林改与生态建设进行

了专项研究，贺东航等（2011）对林改与农村社会管

理创新进行了专项研究。

本文综合和借鉴了已有研究思路和方法，立足

林改政策的村级实践和全国范围的大样本，对林改

的进程与态势进行实时跟踪，对林改的绩效进行定

量评估。

2评估对象、内容与数据特征

评估对象包括了大多数省（市、区），兼顾了改

革时间早与晚，林地面积多与少。我们依托华中师

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平台，于 2011
年 5月到 9月开展了大规模的入户调查。在调查内

容的设计上，项目组的观察内容既包括旨在反映各

地林地政策落实情况的普调，又包括了针对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的重点、焦点、难点问题进行的专项实

地调研，对林改配套改革中政策性森林保险、林地

流转、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和林下经济等相关主题

进行深度研究。

在样本选择方法上，采取抽样调查和专题调查

相结合的方法。随机抽样村庄44个，随机样本户占

总数的 55.3%，立意抽样村庄 32个村庄，判断抽取

样本户占总数的 44.7%。共发放 1432份问卷，回收

有效问卷1050 份，回收率为73.3%，符合统计分析的

要求。项目组的抽样方法兼顾了研究样本的一般

性和特殊性，确保了研究样本既能展现出各地林改

的事实，又能反映出林改发展的趋势。

本次监测的 1050名受访农户基本反映出当前

农村人口状况的特点。从性别上看，91.4%为男性，

女性占 8.6%，反映出农村男性“当家做主”的特点；

从年龄上看，由于留在农村的基本以中老年为主，

且对自家林地承包情况比较了解，因此调查也反映

出这方面的特点。样本显示，中年（36~60岁）的占

40.9% ，老年（60岁及以上）的占 45.0%，中老年合计

占 85.9%。青年（18~35岁）的占 13.6%，18岁以下者

占0.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86.0%的受访者都是在

初中以下，高中/职专的占 12.9%，本科以上的占

1.1%；从职业来看，务农兼打工者占 57.8%，单纯务

农者占 25.6%，务农兼副业者占 8.0%，其他职业者

（村干部、教师、赤脚医生等）占8.6%；从任职状况来

看，只有19.7%的受访户是属于村干部（即担任行政

村或村小组干部），80.3%的受访户是普通农户，基

本比例适当，也有利于项目组林改实施的村级情况

的全面把握。

3 主体改革的实施情况

村级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 94.7%的农户已经

通过各种途径“分到山”，仍有5.3%的集体林地归属

村集体组织管护经营，平均每户农民承包林地的面

积为1.867hm2，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调查样本偏重

山区）①，平均每户承包的林地分为4.5块，显示细碎

化经营特征明显。调查还表明，有 67.0%的农户已

经拿到林权证。需要指出的是，确权发证存在明显

的区域差异。西南地区林权证到户率较高，达到

84.5%；华北和华中地区林权证到户率均超过 60%，

华东地区到户率高达 70%；而华南地区到户率较低

（海南省较高），也达到了43.8%。像广东、广西这些

林改推进相对较晚省（区）的部分地区，林权证发到

农民手中还要一段时间。

在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各地因地制宜，出

现了各种确权到户的途径。村级监测显示，目前已

经确权到户的有 94.7%（包括“期货均山”），其中

61.8 %的村是在“林业三定”基础上重新勘界并登记

发证，17.1% 的村把原来由集体经营山在此次林改

中“分山到户”，13.2%的村是以均股的方式到户，少

数村（2.6%）创造出“期货均山”的确权方式（主要是

在福建省）。项目组的观察表明，与林改前相比，经

新一轮林改的重新确权,样本户的承包山总面积累

计有10%左右的增加。

调查显示，76个村中，有 71个村制定了村级林

改实施方案，九成以上的农户表示林改方案经由村

民代表大会 2/3 以上成员或 2/3 以上村民代表同

意。各地因地制宜，基本保证了农户对林改的直接

或间接参与，从而更好地维护农户的利益。村级监

测显示，有 91.2%的农户认为国家的集体林改政策

是“好的”，有 92.3%的农户表示该村的林改方案由

村民代表大会 2/3以上成员或者 2/3以上村民代表

决定，有 75.1%的农户了解林改的基本政策细节。

说明林改政策得到大部分农户的支持。

4 深化改革的实施情况

村级监测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村（47个村）已

经完成主体改革，进入第二阶段改革即“配套”或

“深化”改革阶段，但改革的绩效尚不明显，且触及

① 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农村人口约为7亿左右，而全国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面积约为1.8亿hm2，农村人均拥有集体林地约为

0.26hm2，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均3.1人测算，则农村每户拥有的林地约为0.8hm2。本次调查样本村偏重南方集体林区，因此显示出的户均

林地经营内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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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才能推进的改革难题。

4.1林业金融支持体系改革实施情况

4.1.1 抵押贷款方面

村级监测表明，共18个村有农户申请办理抵押

贷款，仅有不到总数 5%的农户（主要是集中在浙江

省、云南省和福建省的受调查农户）在2010年申请了

林权抵押贷款，贷款的额度一般是在2万～10万元。

不过，在云南省景洪市，当地农户贷款用于发展橡胶

种植，贷款额度平均达10万～30万元。贷款期限1年
的占总数85.3%，最多的不超过3年（林业企业贷款最

长的有7年）。信誉好的农户，可以在还贷的同时立

即再次办理贷款。在调查的74个县中，小额林权抵

押贷款进展最好的是浙江省庆元县，自2007年该县

发放第一笔小额林权抵押贷款，截至2011年8月，该

县累计共发放小额贷款达到3.3万笔，申请贷款的农

户达3576户（因农户通常采取兄弟亲友之间联合抵

押方式申请贷款，实际涉及林权抵押的户数是其中的

2倍以上），金额达到2.6亿元，其中大多是属于农户小

额联合贷款，户均贷款为7.2万元。

在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林权抵押贷款工作开

展进展迟缓，这些省份的大部分没有开展相关的针

对个体农户的小额信贷业务。调查表明，阻碍林权

抵押贷款工作开展的因素有贷款利息过高（贷款年

利率含担保费用最高的超过 1 分，平均是 6 厘左

右）、期限过短、手续过于繁琐以及贷款额度不高

等，此外，林业部门、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如何建立

一种信任的协作关系则是影响林权抵押贷款工作

开展的深层原因。

4.1.2 抵押贷款担保和资产评估方面

村级监测显示，在被调查的 76个村中，有 3个

村设立了村级担保机构（主要是林业专业合作社或

者村集体）。在有农户申请抵押贷款的农户中，近

八成的农户（75.2%）有经过贷款担保程序才申请到

贷款，其中有 75%是以自身的林木资产（林权证）为

抵押担保，其余的则是以机构担保或者其他资产为

担保。调查还发现，近 90%的有贷款农户经历了不

同形式的资产评估程序。一般而言，申请林权抵押

贷款农户的贷款额度约为林木资产评估总额的50%
左右。

4.2林业专业合作社建设情况

村级监测显示，7.2%的农户参加了各种形式的

林业专业合作社，包括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家庭

合作林场、股份制林场等林业合作组织。不过，不

同地区的林业专业合作社和农户参合率（参加合作

社的比率）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就区域而言，华北

和东北参合率较高，华东、华南等林业大区参合率

略高于平均参合率。在省份调查中，浙江省农户的

参合率最高，该省几乎所有的样本村都成立了合作

社，并且有 35%的受访农户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农户

专业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范围和发展状况

呈现出多元性特征，其中林地经营股份合作组织最

受欢迎，占参社样本量的29.1%，森林防护专业合作

组织和经济林销售合作组织受欢迎程度次之，分别

占参社样本户的26.0%和21.7%，约9.2%加入采伐专

业合作社等。总的来说，农户可以根据不同生产环

节的不同需要参与各种不同的专业合作社；一个农

户可以参与多个专业合作社。从林业类型上看，突

破点应该主要抓水果、竹子、茶叶等产品的合作组

织，因为这类产品的合作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户面临

的市场风险，见效快，收益大。从环节上看，突破点

应该主要抓造林环节、管护环节、加工环节和销售

环节的专业合作组织。

专业合作社能够有效减少农户生产成本，实现

抱团经营，进一步解放劳动生产力。

4.3林下经济发展情况

虽然整体上各地林下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但也

获得了初步发展。林下经济发展，拓宽了农户增收

渠道。由于本身具有周期短、收效快等特点，发展

林下经济逐渐成为农户的选择。

村级监测显示，2010年，1050户（其中发展林下

经济的有165户）农户林下经济户均收入为78.8元，

比2009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2010年经营林下经济

的林地面积由户均0.086hm2提高到0.113hm2，经营面

积增加了30.8%。其中，大约有6.9%~12.2%的受访农

户发展林下种植和养殖。

林下经济在一些林业大县发展迅速。浙江省庆

元县2010年有37个村发展林下经济，涉及农户1339
户，总面积达到 2000hm2，1/15hm2 年均效益达到

3000～5000元。江西省遂川县2010年林下经济产值

达5.7亿元，林地经济发展面积已达到5733hm2，吸纳

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5万人，全县从事林业的农民来

自林下经济的收入人均达500元左右，林下经济的开

发为农户铺起了一条增收致富路。

监测显示，当前林下经济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特

点，样本户有林粮、林菜、林花、林禽、林药、林菌、林

畜和休闲观光等模式。在发展林下经济的165个样

本户，其中，受欢迎的前三名林下经济模式依次为：

第一位是林畜模式，40.1%样本户选择了这种经营

模式；第二位的是林菌模式，36.7%样本户选择了这

种模式；第三位的是休闲观光模式，16.9%（值得一

·林权改革· 林业经济 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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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是，位于城乡结合部的调查村，具有发展休闲

观光的天然优势）（表1）。

5林改的绩效评估

5.1 55%的农户在林地上投入资金

村级监测显示：2010年年度中，在 1050个样本

农户中，有478户农户表示没有投入资金，占样本农

户总数的 45.5%，572户农户表示投入了资金，占样

本农户总数的 54.5%，比 2009年的抽样调查结果增

加了近 3个百分点。而在表示有资金投入的 572户
受访农户中，投入 500元以下的农户为 214户，占样

本数的 37.4%，同比下降了 5.2%；投入 500～1000元

的农户为 117 户，所占比例为 20.4%，同比增加了

0.3%；投入 1000～1500元的农户为 65户，占 11.4%，

同比增加了 1.5%；投入 1500 元以上的农户为 176
户，所占比例为30.8%，同比增长了3.4%。从投入的

资金量来看，2010年投入资金在1000元以上的样本

农户所占比重为 42.2%。由此可以看出，总的资金

投入量在2010年呈现持续上升势头。

对有资金投入的572户受访农户的进一步调查

发现，将资金投入到农药、化肥，种苗和病虫害中的

农户较多，表明农户对所承包林地的精细化经营程

度上升。35.5%（203户）的农户将资金投入到了购

买农药和化肥中；23.1%（132户）的农户将资金投入

到购买种苗中；14.7%（84户）的农户将资金投入到

病虫害中。此外，监测显示，农户将资金投入到林

业基础设施、林业机具和雇工中的比例明显上升，

分别从 2009年监测的 2.3%、1.5%、1.1%提升到 2010
年的5.3%、2.3%、1.7%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村级监测显示，近3年累计，

农户平均林业劳务投入达64.81天，年均达到21.6天，

说明林业发展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业的机会大

大增加。在有投入的农户中，又有22.1%的农户在造

林等生产环节雇佣其他人，平均每户年雇佣劳动力累

计12人次左右，为农林富余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

机会。

村级监测还显示，农户对承包林地的利用方式更

趋多样。其中60%的农户是以普通用材林经营为主，

特别是2011年福建省和江西省均大力加强植树造林

力度，对调查样本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调查结果还

显示，经济林栽种面积稳中有升，占农户经营总面积

从2010年度的19.1%上升为2011年的25.1%，户均经

济林经营面积达0.54hm2。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采集

和森林旅游等“林下经济”利用面积也增长了50%以

上，户均面积达到2.3～2.7hm2，表明农户对林地的利

用方式更加多样且更注重保护生态。

5.2农户林业收入稳步增长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与2005年相比，农户

的林业收入成倍增长，辽宁、福建、江西、浙江、四川等

5个省增长率在300%以上。村级监测表明，2010年，

广义的农户林业收入（包括从事林业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收入）最高的村超过家庭人均纯收入的50%，如

浙江省安吉县高家堂村人均林业收入达到4000元以

上，大部分样本户的林业收入约占家庭纯收入的5%~
10%，约为1000~1500元。也有15%的农户在2010年
度没有任何的林业收入。农户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于

对毛竹林、果林、林下经济经营的收入。值得注意的

是，调查结果表明，2008～2010年，农户直接来自于林

业第一产业的收入年均增长了13.5%，来自于林业第

二产业的收入增长了9.8%，来自林业第三产业的收

入增长了11%。其中，林业增收主要来自于林木市场

价格、劳动力报酬提升以及发展林下经济等多样化经

营，分别占35%、28%和13%。

5.3社会资金向林产业集聚，社会造林积极性提高

集体林地收益权的落实使农户敢于投入、舍得

投入，社会资本向林业产业聚集。在被访问的1050
户农户中，11.0%的农户在林改后利用银行贷款或

者民间借贷资金进行造林。而在这些有贷款造林

的农户中，贷款最少的是 1.2万元；22.4%的农户获

取 1万～3万元的贷款进行造林；9.5%的农户获取 3
万～4万元的贷款进行造林；6.0%的农户获取4万~5
万元以上的贷款进行造林；还有 8.6%的农户获取 5
万元以上的贷款进行造林，最高的小额信贷额度达

35万元（联户信贷）。

村级监测也表明，由于社会造林积极性空前提

高，截至目前，有 35.7%的村已经无空余林地可造

林，其中福建省监测的几乎所有样本村都已经无空

余林地可造林。目前，尚有空余荒地造林主要集中

改革起步较晚的农村以及西北等一些立地条件不

模式

林畜模式

林菌模式

休闲观光模式

林药模式

林菜模式

林禽模式

林粮模式

林花模式

其他模式

样本户（个）

51
46
21
15
2

13
5

18
8

比重（%）

40.1
36.7
16.9
19.7
1.9

10.0
4.0

14.5
6.5

表1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中各种林下经济所占比重

贺东航等：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态势与绩效评估

注：表格中的样本户不能简单相加，少数农户在林下经济发展

中有多种经营模式，实际有林下经济发展的样本户为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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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村庄。

5.4采取小组股份制合作方式流转，有效避免农户失

山失地

在调查的76个村中，有近1/3的村（25个村）出现

了经营面积超过6.67hm2的大户，主要集中在南方集

体林区，有 11个村成立了各类林业专业合作社，有

7.2%的受访农户加入了各种形式的林业合作组织，有

12%的农户愿意并且拟定出让自家的承包林地。

村级监测显示，由于林地经营收益提升，农户

对林地流转持更加谨慎的态度。55.7%采取小组股

份制合作方式流转，这种流转方式可以有效避免农

户失山失地；有 33.2%的农户是出租林地给别人造

林，他们所出租的大多是林相不好的林地或者是荒

山；采取活立木转让的只有8.5%。无论是哪种流转

方式，农户在流转合同中更注重维护自身的权益。

一般租地造林的年限是一代林的生长周期。如果

是经济林，流转年限一般是 10年左右。不过，很少

有农户愿意“永久性”地出让自家承包的林地，只有

5.3%的农户表示愿意长期流转承包林地，这部分农

户基本上已经在城市定居或者有着丰裕的非农经

济收入。

林地流转也导致林地林木价值提升。以杉木

为例，村级监测显示，2009年至今，杉木原木平均

（含税）销售价格从 600～800 元上涨到 2011 年的

1000~1200元。林地每 1/15hm2年租金也从平均 10
元上涨到目前的15～20元。以福建省顺昌县为例，

目前当地农户租地造林种植杉木，最高每 1/15hm2

年租金达到近70元，平均达20～30元。如果是种植

速生林，其租金还更高。调查发现，目前适量的林

地流转更有利于维护农户利益，促进林地林木资源

的优化配置。

关于林地流转的去向，大部分的林地流转是村

庄内部流转。村级监测发现，在 76个村中，有 6个

村明确通过“村两委”约定林地流转必须局限在本

村范围之内，有 3个村明确约定本村农户有优先的

林地流转承包权。调查结果还显示，66.8%的样本

户只愿意在本村或邻村之间流转，甚至有 14.2%的

样本户表示不可能转让自己的林地，仅有不到 20%

的样本户愿意转让给外地的林业公司。由此表明，

林改政策执行后，林地流转并没有改变农户经营林

地的主体地位，农户所选择的流转模式有利于林地

经营者做出符合村级整体利益的决策（表2）。
回归分析显示：劳动力数量对农户林地流转行

为影响显著，家庭劳动力越多越不易导致流转行为

的发生。林地资源禀赋特征对林地流转行为影响

显著，林地细碎化程度高低会影响农户的林地流转

行为。整体而言，经营越细碎化越可能倾向于流转

林地。此外，林权交易市场和林产品价格的了解程

度对林地流转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且方向为正。采

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对林地流转影响显著且作用

方向为负，采伐指标申请越容易越不利于林地流转

行为的发生（表3）。

5.5促进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林改是集体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充分调动了

农户参与村务的积极性。村级监测表明，样本村中

98%和 92%的农户分别通过投票、竞选或到场监督

等方式参与到林改政策的决策过程或村财二次分

配的过程中。在推进林改进程中，广大基层干部与

农民群众一起参与林改，投身林改，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事，与农户加深了感情。以福建省为例，2006
年和2009年两次全省换届，推动林改的村“两委”连

任的比例高达 75%，两次村干部换届选举样本户投

票率均达到 95%以上，进一步巩固了基层政权。同

时，林改还增强了农户的法制意识，78%的农户表示

是林改促成他们去了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各

去向

在本村内部村民之间转让

流转给本地的附近村庄人

转让给外地的林业公司

不允许转让承包

合计

样本数

526
175
200
149
1050

比例（%）

50.1
16.7
19.0
14.2
100

表2 林地流转的去向类型

自变量

X2

X3

X5

X8

X9

X10

常量

系数值

-3.482*
4.504*
0.628*

-1.312

显著性

0.003
0.000
0.004

0.275

系数值

1.190*
-1.689*
2.169*
1.907*
-2.579**

显著性

0.002
0.005
0.004
0.004
0.021

-2对数似然值 105.218 73.251

样本决定系数 0.312 0.427

调整后样本决定系数 0.418 0.588

无林业生产经营收入 有林业生产经营收入

注：*表示在 10%水平下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显著，*** 表示在

1%水平下显著；X2,X3,X5,X8,X9,X10分别是劳动力数量、非农收入、林地

资源禀赋特征；对林权交易市场的了解程度、对林产品价格的了解程

度、采伐指标申请的难易程度。

表3 影响林地流转因素的回归横型

·林权改革· 林业经济 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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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还以林改为契机，解决了大量涉林矛盾纠纷，推

动了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善，约 69%的农户认为林改

减少了村庄内的林地纠纷，75%的农户表示林区盗

砍盗伐现象减少了，也有 13%村庄因林改激发了原

来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但目前正在协调解决。从

我们的访谈了解到，有的村采取了“三必访、一实

地”的工作方法，有的村庄采取“三三制”的方式，还

有的村庄实行“一个矛盾、一名领导、一包到底”的

包案制方式。

6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林改给农民、林

区和林业带来了诸多正面的影响。即便如此，集体

林改政策实施还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国家顶层设计创新和地方政府的通

力合作，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6.1几种状况影响农户增收

从我们目前在福建、江西、湖北等省的实地调

研情况看，林改后的林农收入变化情况大致有三

种：一是林改后林农确实得到较大实惠，增收明显，

福建的永安、江西的铜鼓部分林农就是属于这种情

况；二是林改中增收较少，且具有不可持续性；三是

林改后收入没有增加，反而可能隐性地减少，这种

类型不多。在福建省将乐县，林改前大部分的林子

已经转给林业公司经营，但是林农的平常的生活用

材仍然可以免费获取。林改后由于林业收益提升，

公司不再允许林农上山砍伐任何林木，林农使用木

材，必须通过市场购买，这样意味着林改后他们的

收入反而减少了。

必须注意的是，林农的增收有暂时性增收和持续

性增收两类，前面一类的增收是短暂的，不可持续的，

如有的村把村集体的山林一次性招投标拍卖，从中每

个农户得到一笔分成收益，这种收益是暂时的，不可

持续的；另一种增收是可持续的，如林农通过增加投

入，随着林木的自然生长，收入会持续增长。

6.2 各省林改综合绩效不均衡，有的省林改绩效尚

不明显

各省对林改的态度是结合自己的林权变革历

史、所处区位特点以及集体林权的现状，对集体林

改的政策态度也有所不同。福建、江西属于试点省

份，地方政府最为重视，成效也最为显著；湖北、云

南等省也算是林改成效比较显著的省份，而类似广

东及其他的一些省份，则进展相对缓慢，当地有的

乡镇、村甚至没有听说有林改这回事。之所以出现

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一些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林业三定”工作到位的地方，认为集体林改只是确

权发证，没有新的举措；二是有的地方政府因为在

林改前已经把大量的集体林地流转给各类企业，不

少地方政府也通过租赁集体林地组建了国营林场，

这样“承包到户”的林改必然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利

益，因此这些地方的政府迟迟不肯推进集体林改进

程；三是地方政府出于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考虑，

他们担心搞林改会触动已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引发

矛盾和纠纷，不敢大力宣传中央政策。还有如果没

有足够的财政转移支付，林改将使原本就不宽裕的

村财、乡镇乃至县级财政的处境更加艰难。

6.3有的林权抵押贷款优惠政策在实践中操作性不

强，抵押手续繁杂，农户无法将林木资产变为

“流动资本”，成为他们的“绿色银行”

原因在于，一是林权林木资产评估难，不仅权

威机构和人才极度缺乏，而且林权物权的评估尺度

难以把握，尤其是国家林业政策多变的情况下，更

难评估林权资产。二是林权抵押贷款的申请发放

与贷款的需求时间倒置错位。很多地方规定，过了

3年的林木培育期之后才可能以此片林子来申请抵

押贷款，而林农需要林业贷款一般是在此 3年前的

植树造林时期。三是小额贷款的门槛高，手续繁

琐，评估难，这些困难对于分散在乡下且交通不便

的山区的申请小额贷款的林农更是觉得不划算。

四是贷款时间过短。目前的贷款年限一般为3年以

内。五是银行对林权抵押贷款的限制。如在一些

省份，商业银行不愿意办理这种被认为是高风险的

行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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